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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制药”或“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82 号），核准现代制药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方案基本情况如下：现代制药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51%股权等标的

资产，并同步以锁价方式向国药集团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 亿元。本次配套募集

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支付部分交易对价，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支付交易税费等并购整合费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作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现代制药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现

代制药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并出具本报告。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以锁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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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三）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3,441,156 股，符合现代制药董事会、股东大会

决议以及《关于核准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82 号）中关于本次发

行不超过 3,441,156 股的要求。 

（五）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采用锁价发行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现代制药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29.11 元/股。

因现代制药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进行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发行价格相应

调整为 29.06 元/股。 

（六）发行对象及条件 

1、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为 3,441,156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上限 3,441,156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 名，不超过 10 名。发行对象及其认购

股份数量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3,441,156 99,999,993.36 36 

合计 3,441,156 99,999,993.36 - 

国药集团不属于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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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2、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登记在国药集团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转让，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解除锁定。 

（七）除权、除息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现代制药股票不除权除息。 

（八）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2、本次交易方案的预案已由现代制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3、国药控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向现代制药出售芜湖三益 51%股权、国药一

心 26%股权的议案。 

4、国药一致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向现代制药出售致君制药 51%股权、坪山制

药 51%股权、致君医贸 51%股权以及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的议案。 

5、国药工业（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更名为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已履行

内部程序，同意向现代制药出售国工有限 100%股权、国药威奇达 67%股权、汕

头金石 80%股权、青海制药 52.92%股权、新疆制药 55%股权。 

6、杭州潭溪已履行内部程序，同意向现代制药出售国药一心 25%股权。 

7、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8、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现代制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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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现代制药第五届第三十一（临时）次会议对方案募集配套资金部分进行调整。 

9、现代制药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且同意国药集团及其关联

方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10、国药一致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向现代制药出售致君制药 51%股权、

坪山制药 51%股权、致君医贸 51%股权以及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的正式方案。 

11、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批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12、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方案，并出具证监许可[2016]2182 号批复。 

13、商务部已出具商反垄初审函[2016]第 290 号通知，对本次交易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 

14、现代制药已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交割及过户完成情况公

告》。 

三、本次发行的过程 

（一）本次发行程序 

2016 年 12 月 14 日，向中国证监会进行启动发行前报备，在获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后，现代制药及主承销商向认购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发行对象国药集团已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金 9

9,999,993.36 元汇入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

项全部以现金支付。会计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信证券

制定账户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中信证券将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及增值

税合计 2,120,000.00 元后的资金 97,879,993.36 元划转至现代制药在银行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会计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

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 

2017 年 1 月 5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总结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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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28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发的 264,054,906 股股份

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 3,441,156 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7 年 3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该等股份上市时

间为 2017 年 3 月 7 日。  

（二）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3,441,156 股，配套募集总额为 9,999,993.36 元，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3,441,156 99,999,993.36 36 

合计 3,441,156 99,999,993.36 - 

（三）缴款与验资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国药集团已缴纳了股票认购

款。 

2016 年 12 月 15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关于《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到位情况》的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6]17451 号），

确认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中信证券收到发行对象国药集团汇入的认购资金

总额为 99,999,993.36 元，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2016 年 12 月 16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6]17453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现代制药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 A

股 3,441,156 股，发行价格 29.0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3.36 元，

中信证券扣除承销费及增值税合计 2,120,000.00 元后，现代制药实际收到中信

证券转入募集资金 97,879,993.36 元，新增注册资本（股本）3,441,156 元、资

本公积 94,438,837.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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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

复，并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进行了公告。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

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

披露手续。 

五、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 

现代制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上市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过程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